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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省药学科学院。
[bookmark: OLE_LINK2]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克波、张岱州、刘飞、陈勉、庞名芮、汤漩、程东、梁争艳、周晗、张金华、牛林林、尉茜、陆世海、张大虎、袁宗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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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罗汉参

[bookmark: _bookmark2]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罗汉参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和和食用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山东省内人工种植且用作食品原料的罗汉参干制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bookmark: OLE_LINK1]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保健食品理化及卫生指标检验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2020年版）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罗汉参
[bookmark: OLE_LINK5]又称土圞儿、土芋、地栗子、土子、土蛋、野凉薯、九连珠、土凉薯、黄皮狗圞、九牛子等，为豆科（Leguminosae）、土圞属 (Apios)、土圞儿（Apios fortunei Maxim）的块根。
3.2罗汉参干制品
由土圞儿（Apios fortunei Maxim）的块根经采挖、洗净、分切（或不分切）、蒸制（或不蒸制）、晒干或低温干燥、粉碎（或不粉碎）等加工方式制成的干制品。
[bookmark: _bookmark3]4  技术要求
4.1 原料要求
4.1.1 罗汉参鲜品应新鲜，无腐烂，无霉变和病虫害；种植过程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
4.1.2 生产加工用水应符合GB 5749的规定。
4.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组织形态
	块根近球形，或不规则圆形，肉质，直径一般在2-5cm，部分个体可达8cm。表皮颜色多为黄褐色或淡褐色，表面光滑，有断续的环状轮纹，质地坚实。切开后，内部肉质洁白细腻。
	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白色瓷盘中，在自然光线下目测形态、色泽、杂质，嗅其气味、尝其滋味。

	色泽
	鲜品断面白色或浅黄白色；干品断面黄白色，略显粉性
	

	气味、滋味
	鲜品气微，味甘，具本品特有的清香；熟制后味甘、清香。
	

	杂质
	无肉眼可见的外来杂质。
	



4.3 理化指标
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水分，g/100g              ≤
	10.0
	GB 5009.3

	总灰分，g/100g           ≤
	5.0
	GB 5009.4 

	总皂苷(以人参皂苷Re计)，g/100g                  ≥
	0.2
	保健食品理化及卫生指标检验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2020年版）



4.4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污染物限量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铅 (以Pb计)，mg/kg             ≤
	0.80
	GB 5009.12

	镉 (以Cd计)，mg/kg             ≤
	0.25
	GB 5009.15



4.5 农药残留限量
农药残留应符合GB 2763规定。
[bookmark: _bookmark4][bookmark: _bookmark5]5  其他
[bookmark: OLE_LINK13]5.1 罗汉参应熟制后食用。即食食品中添加的罗汉参原料应已熟制。 
5.2 预包装产品相关标签标识应符合GB7718、GB28050的规定，不得涉及疾病预防及治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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